
1 申请前已阅读《保育园入园指南》并理解其内容。 □

2 备齐所有入园申请所需材料并提交。记述内容均属实。(若存在虚假信息，申请将视为无效) □

3 经确认符合保育需求事由后，已提交入园申请。 □

4 无论空缺情况如何，均基于住所至保育园的距离及路程时间等因素，按期望入园顺序排列意向园所。 □

5
申请后若工作、家庭构成等申请内容发生变更，须立即联系所属分厅舍并提交必要材料。(未在申请截止日前提交者，其总指数将不予计入
。) □

6 若无法确认居民税信息，可能导致在港区保育利用调配优先顺序中处于不利地位。(未申报居民税者须进行申报。) □

7 本机构可能通过电话或面谈等方式，向监护人及工作单位核实提交材料内容。 □

8 若在内定或入园决定后发现申请内容存在变更，内定资格或入园决定可能被撤销。 □

9 申请后若不再需要保育服务，须立即提交保育申请撤回通知书。 □

10 若提交材料无法确认监护人状况而被要求补充材料时，须在指定期限内提交。 □

11
申请表有效期至入园意向月份所属年度的年末为止。但求职、分娩、就学的情况以认可有效期为限。若继续期望次年4月后入园，需重新提
交申请。 □

12
若同时申请2025年度1月-3月入园及2026年度4月入园，且已于2025年度1月-
3月获得入园资格，则无需进行2026年度4月入园的利用调配(待机儿童上门保育服务除外)。 □

13 指数由利用调配会议决定。 □

14 本人已理解根据港区保育利用调配标准，将按家庭总指数高低顺序，向有空位的意向园所发放入园内定资格。 □

15 入园内定资格一旦确定，不得变更入园月份。 □

16 若未能在入园月前月末前完成园医体检及保育园面试，内定资格将被取消。 □

17 若需放弃内定资格，须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内定放弃申报。若放弃第一志愿保育园或逾期提交放弃申请书，将不予发放待机通知书。 □

18 未获得内定资格者，仅在首次申请时发放待机通知书。在申请有效期内，该申请将持续纳入调配会议对象范围。 □

19
对于存在残疾、疾病或发育迟缓等情况的儿童，将根据申请保育园的实际情况进行入园调配。若申请时未申报上述情况，内定后发现时可
能取消内定资格。 □

20 若认可内容发生变更，请参照入园后发放的宣传册，联系所属分厅舍或保育园，提交“儿童教育保育补贴认可变更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

21 若不再符合保育需求事由，则需办理退园手续。 □

22
为确认保育需求事由，每年须提交现状报告书。提交方式将由区政府另行通知。请务必在期限内提交所需材料。若无法确认事由，将无法
继续利用保育园。 □

23 若未在区政府指定期限内提交或申报用于分层决定所需的居民税相关资料，将按最高层级进行认可。 □

24 分级依据区市町村民税所得额课税额确定，故无收入者亦须申报区市町村民税。 □

25
以“求职”为认可事由的在园期限不超过3个月。若该期间内未提交就业证明书等材料，将办理退园手续。
以“分娩”为认可事由的在园期限，自预产月前2个月(多胎妊娠者为预产月前4个月)起，至分娩次日起算第57天所属月末止。
以“就学”为认可事由的在园期限，持续至就学期结束(毕业)为止。

□

26

我理解，若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将导致子女退园：
①编入幼儿园、国际学校或企业主导型保育机构等
②因离职等原因可在家照料子女
③迁出港区且工作地点不在港区内
④保育园缺勤超过3个月(因在园儿童患病受伤或弟妹出生导致的停园除外)
⑤当月起至月底期间，任一监护人再次申请育儿休假时

□

27
若迁出后任一监护人仍在港区工作，且迁出当月收到迁入地政府申请通知时，方可继续在园(但育儿休假期间、求职期间、就业内定期间及
上门保育服务期间不可续园)。若工作地点不在港区，则于迁出当月末办理退园手续。 □

28 延长保育费用须在指定期限前缴清。 □

入园后事项

续见背面。另请务必填写日期及签名。

第1号格式(第4条相关)

2026年度(令和8年度) 持照保育园等申请确认书

※请阅读确认事项，勾选所有适用方框，并在背面签名。

关于认可申请及入园申请

关于利用调配

5



　　　①　　　兄弟姐妹目前就读幼儿园或计划入园(计划入园月份：　　　　　月) □
　　　②　　　兄弟姐妹目前在保育园就读，但计划编入幼儿园等机构(计划入园月份：：　　　　　月) □
①②均不适用(计划继续在保育园就读或兄弟姐妹同时申请入园者) □

2
若已有兄弟姐妹在持照保育园就读且计划编入幼儿园等机构(含办理手续计划)，请于申请时告知。
若未提前告知，且在获得内定资格的儿童入园前，在园儿童办理退园手续，则如愿前儿童的内定资格将被取消。 □

3 若兄弟姐妹同时获得入园内定资格，当其中一人放弃资格时，未放弃资格者的内定资格也将被取消。 □

1 本服务将对符合利用条件者实施利用调配，但不保证入园资格。 □

2
本服务仅面向在意向园所(不含待机儿童上门保育服务以外的持照保育园等)中填写1处以上但未获内定资格的儿童。单独申请本服务无
效。 □

3
本服务启用后，若希望次年4月起继续编入持照保育园等机构，需重新办理入园申请手续。
※若本服务启用后未于次年4月申请编入持照保育园等机构，本服务将于当年度末终止。 □

4
本服务启用后若获得持照保育园等机构(不含面向待机儿童的上门保育服务)的内定资格，本服务即告终止，次月1日起编入录取保育园
。 □

5
若放弃已获得入园内定的保育园(不含面向待机儿童上门保育服务)，或入园内定被撤销，则本服务申请将自动失效。若正在利用本服
务，则服务也将终止。 □

6
申请时需确保家中具备保姆与儿童一对一的保育环境(与监护人完全隔离的环境)。
※若监护人与儿童共处同一房间，或保育期间可能碰面的环境，则无法提供保育服务。 □

7

关于保姆服务，申请人须理解并同意以下3点：
①每天可能由多名保姆轮流提供保育服务。
②无法指定具体保姆人选。
③每天保育内容全权委托保姆安排，申请人须理解并同意不得对接送、散步等事项提出具体要求。

□

8 当父亲或母亲申请育儿休假(生育时育儿休假(产后爸爸育儿休假)除外)时，本服务将于育儿休假开始日前一天终止。 □
9 我已阅读并理解《面向待机儿童的上门保育服务指南》。 □

1 当同一指数申请人数超过预定入园名额时，将通过抽签决定入园者。 □
2 确认就业证明书中注明“复职日期为孩子满1岁生日前1天之后且在出生月份内”后再行申请。 □
3 若申请未获批准，需将复职日期提前并变更入园意向月份时，请向所属分厅舍提出申请。 □
4 未申请2026年4月入园。 □

5

若通过育儿休假后入园预约制度进入持照保育园等机构，须在子女1岁生日的前一天之后且入园当月内复职，并于复职后两周内提交复
职证明以证实该事实。
※若子女出生于1日且申请入园预约时间为出生月份的前一个月，则需在1岁生日的前一天复职。

□

监护人双方均确认并同意本确认书所有事项。

　　年　　　　　月　　　　　日

　　　　　　　　　　监护人签名　　父　　　　　　　    　    　　　　　　　母

复职同意书（计划从育儿休假及其他休假等状态复职的申请者请填写)

编号

1 本人同意：若编入持照保育园等机构，将在入园当月复职，并于复职日起两周内提交复职证明以证实该事实。 □
2 若未按计划复职至原定工作单位，本人同意取消内定资格。 □

3 若未按申请时条件复职，本人同意取消内定资格并办理保育园退园手续。 □

4
若复职时利用每天超过2小时的育儿短时工作制度，或制度利用后每天工作时间低于6小时，或以短时工作(复职)形式工作时，同意根
据复职后的实际工作时间判定指数。 □

5 同意若复职后于当月月初至月末期间重新申请育儿休假，则需办理退园手续。 □

复职单位　　　　　　　　　　　　　　　　　　　　　 　 　姓名 (计划复职的监护人请签名)

计划复职日期：(　　　　　年　　　　　月　　　　　日)　　　　　　　复职后工作时间：月(　　 　　天)、1天(　　　　　　　　小时)

申请儿童若有学龄前兄弟姐妹者请阅读(仅限适用者勾选)。

请勾选符合的兄弟姐妹情况：

1

已申请育儿休假结束后入园预约制度者请在此处填写。(仅限适用者勾选。)

仅限申请“待机儿童上门保育服务”者填写此项(仅限适用者勾选)。
※即使勾选此项，若申请表未填写上门保育服务，则不纳入利用调配范围。

此问题适用于育儿休假期间申请者。(仅限适用者勾选。)

是否申请适用调配指数“17”？(适用者请勾选☑) 

　　    　　　否　　　　    　/　　　　　　 是(将适用扣除40分。)

第3号格式(第6条相关)

※请务必阅读以下所有内容，勾选方框，同意后签名。

同　意　事　项

※ 即使适用该指数，若意向园所仍有空位，

仍可能获得内定资格。

※ 无论就业证明书第16项填写内容如何，

若此处有勾选，均适用扣除40分。

调配指数“17”・・・适用于因无法编入意向保育园时可容许延长

育儿休假的家庭(扣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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